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畢業生離校追蹤標準作業流程 

 

1.目的：將本校應屆畢業生離校前建置完善通訊資料以利進行後續畢業生流向追踨等相關調查 

2.依據：無 

3.範圍：執行單位為本校研發處實習就業組及各系所及畢業班導師 

4.權責：諸如作業須知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負責人/分機)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本校應屆畢業生(調查對象) 

 

 

 

 

前一年度10月 

  

來函一週內 

  

二週內 

 

 

二週內 

 

彙整後二週內 

 

 

彙整後二週內 

 

依來函期限辦理 

  

二週內 

 

 

依來函期限辦理 

 

依來函期限辦理

(當年度 10月) 

 

彙整後一個月內 

 

依來函期限辦理 

 

攸關個人部份

資料不提供查

閱 

 

 

研發處實習就業組 

(曾靖雯/2621) 

 

結案 

 

電子計算機中心校務資訊組 

 (張祥旺/2247) 

 

研發處實習就業組 

(曾靖雯/2621) 

 

研發處實習就業組 

(曾靖雯/2621) 

 
研發處實習就業組 

(曾靖雯/2621) 

 

研發處實習就業組 

(曾靖雯/2621) 

 

調查平台訊息公告 

 

資料整理及彙整 

資料上傳調查平台 

調查平台開放 

 

調查單位來函 

簽核公文 

 

資料取得後回覆至申請
單位 

申請調查所需相關資料 

 

實施離校問卷調查 

調查平台關閉 

調查名單修正 

調查成效公佈 

研發處實習就業組 

(曾靖雯/2621) 

 研發處實習就業組 

(曾靖雯/2621) 

 

研發實習

七 1-003 

mailto:jwtzeng@ncut.edu.tw
mailto:jwtzeng@ncut.edu.tw
mailto:jwtzeng@ncut.edu.tw
mailto:jwtzeng@ncut.edu.tw
mailto:jwtzeng@ncut.edu.tw
mailto:jwtzeng@ncut.edu.tw
mailto:jwtzeng@ncut.edu.tw


5.作業說明 

5-1、教育部來函及 Email: 教育部來函有關應屆畢業生公文至研發處實習就業組 

5-2、簽核公文: 由研發處實習就業組將教育部來函依二層決行簽核公文。 

5-3、申請調查所需相關資料:由研發處實習就業組承辦人員提出申請應屆畢業生調查所需相關欄位

並同時塡寫相關申請表單至相關教務單位(教務處註冊組、進修推廣部教務組及進修學院)及電

子計算機中心校務資訊組。 

5-4、資料取得後回覆至申請單位:取得核可申請表單後由電子計算機中心校務資訊組協助將申請應

屆畢業生調查所需相關欄位資料取得後回覆至申請單位。 

5-5、資料整理及彙整：以教務單位申請表單取得資料由研發處實習就業組依教育部來函格式整理分

類與彙整完成。 

5-6、資料上傳相關平台:由研發處實習就業組彙整完成相關資料後至「校務基本資料庫」上傳。 

5-7、調查平台開放:進行調查。 

5-8、調查平台訊息公告:由研發處實習就業組承辦人員將調查平台相關調查網址公告至研發處首頁。 

5-9、實施離校問卷調查: 請本校應屆畢業生以訊息公告之問卷網址完成塡寫作業(調查對象:日間大

學部、研究所與進修推廣部大學部、碩專進修部)。 

5-10、調查平台關閉: 經調查完畢將資料上傳後完成調查。 

5-11、調查名單修正:由研發處實習就業組於將當年度結束後應屆畢業生之調查名單修正進行資料整

理及彙整完成後進行調查平台名單修正。 

5-12、調查成效公佈：由研發處實習就業組承辦人員調查成效公告相關業務平台及轉知訊息至各系

所承辦人員。 

5-13、結案。 

 

6.控制重點：風險分布 2 

6-1、研發處實習就業組彙整完成相關資料。 

6-2、對本校應屆畢業生進行離校問卷填答通知。 

6-3、問卷結束後進行資料整理及彙整，並進行調查平台名單修正。 


